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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疫情控制组
重 要 电 话 提 醒

通知单位： 各区疫情防控指挥部

通知时间： 9/1/2022

提醒内容：进一步做好天津市来宁人员健康管理

为有效控制疫情传播风险，减少疫情输入的风险，建议加强

对 2021 年 12 月 25 日以后天津市来宁人员的健康管理，对于有 48
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，应再次采样检测（较前一次检测采样

间隔 24 小时），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，可以有序流动；对不

能提供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，要进行核酸检测，核酸检

测阴性的可有序流动。如该人员在我市旅居，进行 14 天健康监测，

并在进入我市 72 小时之内再进行一次核酸检测（两次核酸检测时

间间隔 24 小时以上），第 7 天再次核酸检测。发现有异常情况及

时报告，并规范处置。对 12 月 25 日以后有天津津南区、南开区

旅居史人员进行 14 天集中医学观察（自离开当地时间计算），对

1 月 8 日以后有天津市旅居史人员进行 14 天集中医学观察（自离

开当地时间计算），其余措施不变。


